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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5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2021-08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 

暨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借款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1 年 1 月 31 日，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电器”、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企

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借款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本次交易

相关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388.61 万股股票（含本数），募集资金不超

过 146,562.00 万元，部分募集资金拟通过借款方式由控股子公司贵州航天林泉电

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泉电机”）用于收购林泉航天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航天林泉”）经营性资产及建设“贵州林泉微特电机产业化建设项目”、由

苏州华旃航天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华旃”）用于建设“年产 3976.2

万只新基建等领域用连接器产业化建设项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因林泉电机的股东航天林泉、贵

州梅岭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岭电源”）以及苏州华旃的股东航天江南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江南”）、梅岭电源为公司关联方，应当按照出资

比例向林泉电机、苏州华旃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在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表决《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企业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借款协议>的议案》时，关联董事陈振宇、王跃轩、孙贵东、

李凌志、邹睿先生回避了表决，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其余 3 名董事一致同意该议

案，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作出事前认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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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意见。 

2021 年 1 月 31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林泉电机分别与航天林泉、梅岭电源签

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借款协议》，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华旃分别与航天江南、梅

岭电源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借款协议》。本次借款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的规定，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江南

集团有限公司、贵州梅岭电源有限公司、贵州航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与控股股东航天江南发生的关联

交易金额为零元（不含本次交易）；公司与航天林泉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863.81 万元（不含本次交易）；公司与梅岭电源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79.94

万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㈠交易方基本情况 

1.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航天江南成立于 2000 年 5 月 25 日，法定代表人：鲍斌，经营住所：贵州省

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河路 7 号，注册资本：147,000 万元，经营范围：战术

导弹武器系统、航天产品、地面设备、卫星应用设备，雷达、特种电池、微特电

机、电子元器件及其他相关产品、航天汽车、石油装备、工业基础件、系列税控

收款机和特种加密二维码防伪数据终端等电子信息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航

天技术的科技开发、技术咨询、所需原辅材料、机电设备及技术的经营，设备、

房屋租赁等。 

航天江南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224,930.94 1,602,922.90 

净利润 64,316.18 79,1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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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 30 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2,182,278.87 2,189,224.37  

净资产 1,014,313.37 940,027.05  

2.林泉航天电机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航天林泉成立于 1993 年 8 月 10 日，经营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三桥新

街 28 号，注册资本 26,7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福祥，经营范围：微特电机、

二次电源、遥测系统、伺服控制系统及机电一体化产品；航天系统生产产品所需

原材料销售；航天系统所生产及本公司合资、投资生产的产品销售；金属材料及

非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电力物资、机械、电子设备、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

销售；五金、交电、化工及化工原料（除危险品）销售；设备、房屋租赁；物业

管理及机动车停放服务；电机、电器的开发、制造、销售、进出口及其技术服务、

咨询转让。目前航天江南持有航天林泉 100.00%的股权。 

自林泉电机成立后，航天林泉所有军品科研生产任务全部交由林泉电机进

行，目前航天林泉以航天系统物资供应、资产管理为主营业务。 

航天林泉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68,523.55 53,242.72 

净利润 2,341.55 5,369.55 

 2020年 9月 30 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20,581.31 115,252.45 

净资产 93,246.04 91,401.20 

3.贵州梅岭电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梅岭电源成立于 1993 年 8 月 10 日，经营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中华路

705 号，注册资本 25,439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德凯，经营范围：军民品电池及

充放电设备(化学电源、物理电源及相关电子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军民品电池及充放电设备(化学电源、物理电源及相关电子设

备)的生产、销售；房屋租赁；化学电源、物理电源及相关电子设备技术进出口。

目前航天江南持有梅岭电源 100.00%的股权。 

梅岭电源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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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71,064.26 84,665.38 

净利润 12,799.01 17,018.78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62,252.90 161,484.09 

净资产 139,772.76 118,287.95 

4.贵州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林泉电机成立于 2007 年 6 月 6 日，经营住所：贵州省贵阳市高新技术开发

区长岭南路 89 号（林泉科技产业园），法定代表人：刘兴中，注册资本 42,040.949

万元，经营范围：电机、二次电源、遥测系统、伺服控制系统研制、生产和销售

及进出口；技术服务，设备、房屋租赁。目前公司持有林泉电机 53.60%的股权，

航天林泉持有林泉电机 45.98%的股权，梅岭电源持有林泉电机 0.42%的股权。 

林泉电机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74,897.34 86,081.38 

净利润 6,127.01 7,514.42 

 2020年 9月 30 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58,873.67 128,322.63 

净资产 78,069.84 71,666.03 

     5.苏州华旃航天电器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苏州华旃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27 日，经营住所：江苏省苏州高新区嵩山路

268 号，法定代表人：王跃轩，注册资本 30,000.00 万元，经营范围：电子元器

件及仪器、光电子产品、电缆及电缆组装件的研制、生产和销售；计算机信息系

统集成、工业自动化集成及设计、软件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目前公司持有苏州华旃 86.67%的股权、航天江南持有苏州华旃 11.60%

的股权、梅岭电源持有苏州华旃 0.73%的股权、苏州江南航天工业有限公司持有

苏州华旃 1.00%股权。 

苏州华旃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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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82,025.55 116,859.33 

净利润 5,997.95 8,076.44 

 2020年 9月 30 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22,425.76 109,137.14 

净资产 72,226,98 67,458.01 

㈡与公司关联关系 

航天江南持有本公司 41.65%的股权，系公司控股股东。航天林泉、梅岭电

源为公司控股股东航天江南的全资子公司，同时梅岭电源持有本公司 3.85%的股

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因控股子公司苏州华旃、

林泉电机的交易对方航天江南、梅岭电源、航天林泉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资金，部分募集资金拟通过借款方式由

控股子公司林泉电机用于收购航天林泉在贵阳市金阳科技园经营性资产（投资总

额 36,616.92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 19,625.00 万元）、建设贵州林泉微特电机产

业化项目（投资总额 19,830.00万元、使用募集资金 10,420.00万元），由控股

子公司苏州华旃用于建设年产 3976.2万只新基建等领域用连接器产业化项目（投

资总额 39,500.00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 33,609.00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的有关规

定，因林泉电机的股东航天林泉、梅岭电源以及苏州华旃的股东航天江南、梅岭

电源为公司关联方，应当按照出资比例向林泉电机、苏州华旃提供同等条件的财

务资助。为此关联企业航天江南拟向苏州华旃提供借款 4,498.44 万元、梅岭电源

拟向苏州华旃提供借款 284.38 万元；航天林泉拟向林泉电机提供借款 25,776.25

万元、梅岭电源拟向林泉电机提供借款 236.64 万元用于实施上述项目。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控股子公司苏州华旃、林泉电机本次借款按年计息，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 

五、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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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苏州华旃与航天江南签署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出借人）：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借款人）：苏州华旃航天电器有限公司 

第一条 借款金额 

双方同意，甲方预计向乙方提供借款人民币肆仟肆佰玖拾捌万肆仟肆佰元

（￥44,984,400.00 元），最终借款金额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航天电器募集资

金总额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甲方应按照乙方通知将借款汇入乙方指定的帐户即

视为乙方收到该借款。 

第二条 借款利息 

本借款为有偿借款，借款利息按年计息，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乙方应

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本金，亦可根据实际情

况提前清偿；借款利息按年支付。 

第三条 借款期限 

乙方应当在收到甲方提供的借款之日起 5年内，向甲方偿还本金。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乙方须严格按本合同约定及时履行支付本息的义务；每逾期一天，按借款总

额的 0.05%计算逾期违约金；若逾期超过约定时间 30天以上的，甲方还有权单

方解除本合同，收回全部借款。此外，甲方为实现本案债权而产生的诉讼费、律

师费、差旅费等也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双方盖章后成立，自

航天电器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借款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航天电器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后生效。 

㈡苏州华旃与梅岭电源签署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出借人）：贵州梅岭电源有限公司 

乙方（借款人）：苏州华旃航天电器有限公司 

第一条 借款金额 

双方同意，甲方预计向乙方提供借款人民币贰佰捌拾肆万叁仟捌佰元

（￥2,843,800.00 元），最终借款金额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航天电器募集资

金总额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甲方应按照乙方通知将借款汇入乙方指定的帐户即

视为乙方收到该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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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借款利息 

本借款为有偿借款，借款利息按年计息，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乙方应

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本金，亦可根据实际情

况提前清偿；借款利息按年支付。 

第三条 借款期限 

乙方应当在收到甲方提供的借款之日起 5年内，向甲方偿还本金。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乙方须严格按本合同约定及时履行支付本息的义务；每逾期一天，按借款总

额的 0.05%计算逾期违约金；若逾期超过约定时间 30天以上的，甲方还有权单

方解除本合同，收回全部借款。此外，甲方为实现本案债权而产生的诉讼费、律

师费、差旅费等也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双方盖章后成立，自

航天电器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借款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航天电器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后生效。 

㈢林泉电机与航天林泉签署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出借人）：林泉航天电机有限公司 

乙方（借款人）：贵州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 

第一条 借款金额 

双方同意，甲方预计向乙方提供借款人民币贰亿伍仟柒佰柒拾陆万贰仟伍佰

元（￥257,762,500.00 元），最终借款金额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航天电器募

集资金金额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甲方应按照乙方通知将借款汇入乙方指定的帐

户即视为乙方收到该借款。 

第二条 借款利息 

本借款为有偿借款，借款利息按年计息，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乙方应

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本金，亦可根据实际情

况提前清偿；借款利息按年支付。 

第三条 借款期限 

乙方应当在收到甲方提供的借款之日起 5年内，向甲方偿还本金。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乙方须严格按本合同约定及时履行支付本息的义务；每逾期一天，按借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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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 0.05%计算逾期违约金；若逾期超过约定时间 30天以上的，甲方还有权单

方解除本合同，收回全部借款。此外，甲方为实现本案债权而产生的诉讼费、律

师费、差旅费等也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双方盖章后成立，自

航天电器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借款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航天电器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后生效。 

㈣林泉电机与梅岭电源签署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出借人）：贵州梅岭电源有限公司 

乙方（借款人）：贵州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 

第一条 借款金额 

双方同意，甲方预计向乙方提供借款人民币贰佰叁拾陆万陆仟肆佰

（￥2,366,400.00 元），最终借款金额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航天电器募集资

金总额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甲方应按照乙方通知将借款汇入乙方指定的帐户即

视为乙方收到该借款。 

第二条 借款利息 

本借款为有偿借款，借款利息按年计息，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乙方应

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本金，亦可根据实际情

况提前清偿；借款利息按年支付。 

第三条 借款期限 

乙方应当在收到甲方提供的借款之日起 5年内，向甲方偿还本金。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乙方须严格按本合同约定及时履行支付本息的义务；每逾期一天，按借款总

额的 0.05%计算逾期违约金；若逾期超过约定时间 30天以上的，甲方还有权单

方解除本合同，收回全部借款。此外，甲方为实现本案债权而产生的诉讼费、律

师费、差旅费等也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双方盖章后成立，自

航天电器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借款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航天电器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后生效。 

六、 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资金，部分募集资金项目拟通过借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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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由控股子公司林泉电机、苏州华旃承接实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因控股子公司林泉电机和苏州华

旃的股东航天江南、航天林泉、梅岭电源为公司关联方，应当按照出资比例向林

泉电机、苏州华旃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关联企业向苏州华旃、林泉电机提

供借款符合上市公司监管要求，有利于保护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未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未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陈怀谷、史际春、刘桥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董事事前

认可和独立意见如下： 

㈠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林泉电机拟分别与关联企业航天林泉、梅岭电源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借款协议》，苏州华旃拟分别与关联企业航天江南、梅岭电源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借款协议》。该等协议系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形式、内容

与签订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企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借款协议>的

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㈡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林泉电机拟分别与关联企业航天林泉、梅岭电源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借款协议》，苏州华旃拟分别与关联企业航天江南、梅岭电源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借款协议》。该等协议系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形式、内容

与签订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控股子公司林泉电机、苏州华旃与关联企业航天江南和林泉电机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借款协议》，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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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林泉电机、苏州华旃与航天江南、航天林泉、梅岭电源签署的附生效条件

的《借款协议》 

特此公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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